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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記者從20日舉
行的廣東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 「澳車北上」政策
新聞發布會上獲悉，從2023年1月1日零時起，澳
門私家車將可藉 「澳車北上」政策通過港珠澳大橋
珠海口岸正式入粵，而昨日14時開始接受澳門私家
車申請。同時，備受關注的 「港車北上」也有新進
展。廣東省公安廳一級巡視員、交通管理局局長鄧
正雨在發布會上透露，廣東省政府正會同香港特區
政府按照國務院批覆要求商定 「港車北上」政策的
實施安排細節，並將根據粵港兩地疫情防控要求等
綜合因素，爭取計劃於2023年首季公布詳細安排，
並於當年內實施。

「澳車北上」昨起接受申請
鄧正雨介紹稱，經粵澳兩地各有關部門積極參

與、共同努力，先後制定《廣東省關於澳門機動車
經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內地的管理辦
法》，粵澳兩地政府簽署《澳門機動車入出廣東協
議》，成功打通牌證申領、保險購買、系統建設等
關鍵環節，積極向國務院爭取免擔保政策，而且
「澳車北上」政策相比現有粵澳兩地牌車政策更具

便利性，預計約八萬澳門私家車車主可享受這個政
策紅利。

鄧正雨特別提醒，依據 「澳車北上」管理辦法規
定，澳門機動車輛在廣東行駛期間，不得超過牌證
有效期，每次入境後連續停留不超過30天，每年累
計停留不超過180天。對違反規定者，除依據內地
相關法律法規進行處理外，還將注銷相關備案手
續，限制或者不予受理新的申請。

推動大灣區融合便利往來
本次 「澳車北上」及未來的 「港車北上」政策，

都將實現免擔保政策通行內地。海關總署廣東分署
副主任張柯表示，為積極回應港澳社會訴求，進一
步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深度融合發展，全力支持大灣
區人員便利往來，經海關總署會同司法部、國務院
港澳辦等國家部委，與廣東省政府共同努力，在建
立健全機動車入出內地管控機制、加強風險防控基
礎上，報請國務院批覆同意在廣東省暫時調整實施
有關行政法規規定，對符合條件的按照 「港車北
上」、 「澳車北上」政策入出內地的機動車實行免
擔保政策。

對於 「港車北上」政策的實施安排細節，並將根
據粵港兩地疫情防控要求等因素，爭取明年內實
施，香港特區政府20日對此表示歡迎。運輸及物流
局發言人衷心感謝中央及廣東省政府一直以來對
「港車北上」計劃的大力支持。國務院已在上月對

外公布 「港車北上」計劃下香港私家車的海關免擔
保政策，加上這次廣東省政府的公布，象徵 「港車
北上」計劃已邁向落地階段。

料於2025年底啟動工程
發展局發言人表示，位於交椅洲的中部水域人工島

填海範圍合共約1000公頃，由三個島嶼組成，其中A
島約380公頃、B島約380公頃、C島約240公頃，當
中會以 「Y形」水道分隔各島。據文件解釋，人工島
的布局能避開於交椅洲、小交椅洲、周公島及坪洲沿
岸具生態價值的石珊瑚群落， 「Y形」水道則能保持
鄰近水域的水流適度流動，有助減低城市熱島效應。

規劃「繁榮多元」「綠色宜居」
文件指出，人工島採取三個主要規劃目標，即 「繁

榮多元」、 「綠色宜居」及 「前瞻創新」。在 「綠色
宜居」方面，政府建議構建可持續、易達及以人為本
的社區，並採用 「15分鐘生活圈」規劃概念，鼓勵居
民以步行、騎單車等健康模式出行。

文件初步建議，在人工島上興建約19萬至21萬個
住宅單位（以公私營房屋七三比規劃研究），可容納
50萬至55萬人口，並提供27萬個就業職位，包括約
20萬個位於核心商業區的就業職位。而地積比方面，
生活社區及核心商業區內建議最高的住用地積比率分
別為6.5及7.5；人工島上建議最高的非住用地積比率
則為15。

賣地收入估計約7500億元
建造成本方面，按 2018 年 9 月價格推算為 5000 億

元。文件推算如果純以土木工程相關指數調整，今年
第二季的項目總工程造價粗略推算，增至5800億元。
土地收益方面，政府稱參考至上月的土地和物業成交
價格，再引入較保守的市況假設，人工島的私人住宅
和商業用地賣地收入估計約7500億元；而按測量師學
會 2019 年 2 月估算，賣地收入約 9740 億至 11430 億
元。

文件形容整項發展屬於有經濟效益的長遠投資，毋
須純倚賴公共開支推展項目。除了以基本工程儲備基
金支付，文件亦說可考慮加入一個或多個融資方法，
例如發行債券、公私營合作包括建造—營運—移交模
式，興建主要運輸基建及鐵路加物業發展模式興建鐵
路等，以適度運用市場力量。

新鐵路洪水橋接駁至港島西

鐵路基建走線方面，政府建議興建全長約30公里的
鐵路，由洪水橋接駁至港島西，不過這與政府原先建
議在屯門內河碼頭的說法有所不同。據文件建議的鐵
路會途經港島西、人工島、欣澳、屯門東，並伸延至
北部都會區的洪水橋，接駁至規劃中的港深西部鐵路
（洪水橋至前海）；在人工島的部分，鐵路會貫穿其
中兩個島，包括A島及C島。

民建聯對人工島方案表示支持，政府以多管齊下方
式，填海製造1000公頃土地，可讓政府更掌握土地供
應主導權。人工島將做到經濟走廊效果，作為金融中
心的擴展，鞏固香港現有的經濟及金融優勢；而項目
連接維港都會區及北部都會區兩個都會區，其四通八
達的基建，亦可成為本港大型交通樞紐，形成更大的
循環格局。

香港測量師學會對計劃表示歡迎及支持，認為能創
造土地儲備供未來發展，並可以適時按市場需求彈性
調整發展及供應方向，為香港產業定位，替香港未來
經濟打好基礎，有助香港長遠發展。

「明日大嶼」 人工島採 「三島設計」

最新造價增至5800億元
「港車北上」 安排
擬明年首季公布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
道： 「明日大嶼」 中部水域人工
島項目有最新進展。特區政府昨
日向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提交
初步建議，目標是填海約1000公
頃，範圍將包括三個島嶼，總工
程最新造價粗略推算約為5800億
元，並料於2025年底啟動工程，
首批建成的住宅預料最早可在
2033年入伙。

NOTICE is hereby given pursuant to 

Section 204, subsection (1)(b) of the 

BVI Business Companies Act, 2004 that 

the Company is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The voluntary liquidation commenced 

on 14th December, 2022. The Liquidator 

is CHANG WAN-HSIU of 10F., No.26, 

Ln. 66, Minquan St., Taishan Dist., New 

Taipei City 243, Taiwan (R.O.C.)

(Sgd.) CHANG WAN-HSIU

Dated 14th December, 2022

           Voluntary Liquidator

GIA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Company No. (556333)

TASTE OF THAI

泰國的味道

Date : 21 December 2022”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Kumar, Vilma 
D. of Shop No. G30, G/F, 96 Siena Avenue 
Discovery Bay , Lantau Island, H.K.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TASTE OF THAI situated at Shop No. G30, 
G/F, 96 Siena Avenue Discovery Bay , 
Lantau Island, H.K., Additional Notes for 
Bars.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th 
Floor,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現特通告：Kumar, Vilma D.其地址

為 香 港 大 嶼 山 愉 景 灣 海 澄 湖 畔 路

96號地下G30鋪，現向酒牌局申請位

於 香 港 大 嶼 山 愉 景 灣 海 澄 湖 畔 路

96 號地下 G30 鋪泰國的味道的酒續

期，附加批註事項為酒吧。凡反對是

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

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

書，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

克道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22年12月21日」

申 請 酒 牌 續 期 公 告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申 請 新 酒 牌 公 告

初 廚
「現特通告：林景偉其地址為

香港北街11號地下，現向酒牌

局申請位於香港北街11號地下

初廚的新酒牌。凡反對是項申

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

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

由之反對書，寄交香港灣仔軒

尼詩道225號駱克道市政大廈

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22年12月21日」

尚宴21

SUPREME CUISINE 21

日期：2022年12月21日」

「現特通告：杜少英其地址為九龍何

文田常盛街 80 號壹號名薈地下 10 號

舖，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九龍何文田

常盛街80號壹號名薈地下10號舖尚宴

21的酒牌轉讓給鄭世明其地址為九龍

何文田常盛街80號壹號名薈地下10號

舖。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

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

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九龍深水埗基

隆街333號北河街市政大廈4字樓酒牌

局秘書收。

Date : 21 December 2022”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To Siu Ying 
Candy of Shop 10, G/F, Celestial Place, No. 
80 Sheung Shing Street, Ho Man Tin,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SUPREME CUISINE 21 situated at 
Shop 10, G/F, Celestial Place, No. 80 Sheung 
Shing Street, Ho Man Tin, Kowloon to Cheng 
Sai Ming of Shop 10, G/F, Celestial Place, 
No. 80 Sheung Shing Street, Ho Man Tin, 
Kowloon.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th Floor,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申 請 酒 牌 轉 讓 公 告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OF LIQUOR LICENCE

「明日大嶼」 的人工島採 「三島設計」 ，總工程造價粗略推算，增至5800億元。 發展局文件模擬圖片

【香港商報訊】警方在11月至12月世界盃舉行期
間展開大型反非法賭博行動，共拘捕1104 人，並檢
獲超過5.6億元投注記錄和超過1000萬元現金。

行動中，警方搗破188個懷疑與非法賭博活動有關
的處所，拘捕645名男子和459名女子，年齡介乎15
至89歲，涉及罪行包括收受賭注、向收受賭注者投
注、營辦非法賭博場所、洗黑錢等。

除了投注記錄和現金，警方也檢獲46台電腦，並
扣留三輛相信是犯罪得益的車輛。

警方提醒市民，向收受賭注者投注屬違法，最高可
被判罰款五萬元和監禁九個月；非法收受賭注，或推
廣、便利收受賭注，最高可被判罰款500萬元和監禁
7年。即使賭博網站不在香港，市民若在港參與網站
運作，也可能干犯《賭博條例》。

世界盃期間掃外圍賭博
警檢5.6億元波纜拘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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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已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诉讼处于上诉期限内，一

审判决尚未生效，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无法做出预判。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
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022 年 2 月 18 日，本公司收到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传票，拟开庭审理
原告提起的公司决议效力纠纷案件。

诉讼基本情况：
原告：鲁圣林（系本公司 B 股股东）
被告：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案号：（2022）沪 0104 民初 2607 号
案由：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
诉讼请求：请求判令本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无效。

2022 年 3 月 10 日，本公司收到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传票，拟开庭审理
原告提起的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件。

诉讼基本情况：
原告：刘伟（系本公司 A 股股东）
被告：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案号：（2022）沪 0104 民初 491 号
案由：股东知情权纠纷
诉讼请求：请求判令撤销本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2022 年 3 月 29 日，本公司收到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

拟开庭审理原告提起的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案件。
诉讼基本情况：
原告：胡晓悟（系本公司 A 股股东）
被告：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案号：（2022）沪 0104 民初 2599 号
案由：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 
诉讼请求：请求判令撤销本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2 月 19 日、3 月 12 日、3 月 31 日披露的《关
于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2，2022-003，2022-025）。

2022 年 8 月 30 日，鲁圣林变更诉请为：请求确认公司 2021 年 9 月 15 日
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三项决议无效。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近日，本公司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签发的《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2022）沪 0104 民初 491 号，判决书主文（摘抄）及结果如下：
刘伟关于未推举股东代表、公告程序违法等程序异议均同本案事实相悖，

本院不予采信。案涉股东大会决议涉及的员工持股计划不适用特别决议事项
表决规则，有表决权的股东过半数表决通过即为有效。本院对于刘伟等人关
于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的主张，不予认可。综上，刘伟、胡晓悟提出的案涉
股东大会程序违法、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事实均不成立，三项决议均不
具有可撤销事由。案涉股东大会决议不具有无效事由，本院对鲁圣林的诉请
不予支持。判决如下：

一、驳回刘伟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胡晓悟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鲁圣林的诉请请求。
案件本诉受理费 80 元，由刘伟负担；胡晓悟第三人独立之诉受理费 40 元，

由胡晓悟负担；鲁圣林第三人独立之诉受理费 40 元，由鲁圣林负担。
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诉讼处于上诉期限内，一审判决尚未生效，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

利润的影响尚无法做出预判。本次诉讼的最终判决结果仍具有不确定性，公
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四、报备文件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沪 0104 民初 491 号。
特此公告。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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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现金管理的种类：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银行”）

结构性存款产品。
●本次现金管理金额：募集资金 25,000 万元。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对暂时
闲置的募集资金不超过 7 亿元和自有资金不超过 1 亿元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产品（详见公司 2022 年 4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等
指定媒体披露的 2022-013 号公告）。现将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期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

受托方名称 产品名称 金额及来源 产品期限 年化收益率 实际收益（元）

上海银行
“稳进”3 号结

构性存款
25,000 万元
募集资金

2022 年 6 月 9 日至
2022 年 12 月 14 日

2.70% 3,476,712.33

上述产品购买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0 日披露的《关于现金管理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 号）。

二、本次现金管理概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资金，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及募集

资金项目正常实施的情况下，公司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短期理财
产品，以增加公司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二）本次现金管理金额及资金来源
本次进行现金管理的募集资金为 25,000 万元。

（三）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2269 号文）核准，公司向 8 名特定
投资者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64,576,880 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 4.95 元，募集资金总额 814,655,556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共计 17,654,990.98 元（不含增值税进项税额）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97,000,565.02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全部到位，全部存放
于经董事会批准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已会同保荐机构与各家银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要一定周期，根据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公司的募集资金存在部分暂时闲置的情形。

（四）本次购买产品的基本情况
1. 本次募集资金现金管理购买产品的基本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购买的上海银行“稳进”3 号结构性存款产品（产品代码：

SDG22206M221B），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产品期限
收益
类型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上海银
行

银行理
财产品

上海银行“稳进”3
号结构性存款产品

25,000
1.50% 或
2.80% 或
2.90%；

2022 年 12 月 20 日
至

2023 年 6 月 26 日

保本
浮动

收益型
否

（五）投资期限
本次现金管理在董事会授权的投资额度和期限内，使用募集资金的期限为

188 天。
三、审议程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
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不超过 7 亿元和自有资金不超过 1 亿元进行现金管理，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有效期内，资
金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核查，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四、本次现金管理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现金管理受托方上海银行为股份制上市金融机构，与公司之间无关联

关系。
五、风险控制分析及风控措施
公司本次购买的为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产品风险评级为极低风险产品，

但本结构性存款产品不等同于一般储蓄存款，存在政策风险、市场风险、流动
性风险、投资风险、再投资风险、信息传递风险、税收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

公司本着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投资理财
产品严格筛选、谨慎决策。公司购买的是本金保障的结构性存款产品，在上述
投资理财产品期间内，公司将与银行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
投向、项目的进展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障资金安全。公司监事会、
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
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公司将严格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
务。

六、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714,894,611.04 5,436,627,872.44

负债总额 2,310,993,720.48 2,104,472,90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165,496,323.34 3,110,244,356.73

项目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727,464.66 75,891,883.26

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
度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通过进
行适度的保本型现金管理，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能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
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同时购买
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为 25,000 万元，占 2022 年三季
度末货币资金余额的 38.65%，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造成较大影响。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列入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
融资产”科目。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15,000 15,000 42.3 0
2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 20,000 196.77 0
3 银行理财产品 25,000 25,000 396.71 0
4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60 0
5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107.72 0
6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 20,000 212.93 0
7 银行理财产品 25,000 25,000 347.67 0
8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 20,000 187.40 0
9 银行理财产品 15,000 0 0 15,000
10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0 0 10,000
11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 0 0 20,000
12 银行理财产品 25,000 0 0 25,000

合计 215,000 145,000 1,551.50 70,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70,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 最近一年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2.51

最近 12 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 最近一年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5.16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7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0
总理财额度 70,000

特此公告。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